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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 

第 15 次會議紀錄  

時  間：107年8月2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 

地  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10 樓都委會會議室 

主  席：李主任委員孟諺 (吳委員宗榮 代) 
(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(市)政府審查作業

要點第 6 點規定。主任委員不克出席，指派吳副市長兼任委員宗榮代理主持) 

記錄：曾招英 

出列席單位：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申請人簡報：（略） 
 

壹、 報告案： 

第一案「皇田集團工業區開發案」建築景觀計畫（第一次變

更）（再提會報告） 

 決定： 
請申請人依據委員及各單位意見補充修正報告書後，續

送本府都市發展局查核無誤後，本案准予備查。 

貳、 審議案：（無）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、本案景觀計畫之後續變更處理方式，提請討論：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因區位緊鄰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，於 101 年同

意開發許可時附帶決議：「本案申請建照前再提供

計畫區內之動線、建築景觀計畫、滯洪池位置提委

員會報告」。 

二、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附件三申請使用

地變更編定檢附書圖文件製作格式，開發計畫書之

實質發展計畫應包含景觀計畫。說明基地內之特殊



 
 

 2

景觀位置及特色、優良景觀位置、方向、距離及特

色、開發使用對相關地區視覺景觀之影響及其處理

對策、一般整地及景觀整地之區位與處理原則、特

殊景觀位置及優良公共觀景點之處理原則、環境綠

化美化之處理原則與方式、施工中景觀計畫、原林

木保存計畫等。 

三、另依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7 月 16 日營署綜字第

1070049574 號函說明二：「…；倘經貴府依所列議

題檢視後，本案並無涉及原許可計畫之變更者，以

報告案形式召開會議本署無意見；倘涉及原計畫之

變更者，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章規定

辦理變更開發計畫，針對同規則第 22 條規定予以

檢討，並以討論案形式及程序進行，以資妥適。」。 

四、考量景觀計畫係為開發計畫之一部分，相關使用管

制及開發建築應依核准計畫辦理，為利審議程序之

界定，本案如有再變更建築景觀計畫之需求，請申

請人將本次備查之建築景觀計畫彙整納入開發計

畫內容，並回歸一般變更開發計畫之審查程序辦

理。 

決議： 
同意本案如再有變更景觀計畫之需求時，請申請人將本

次備查之建築景觀計畫彙整納入開發計畫內容，並回歸

一般變更開發計畫之審查程序辦理。 

 

肆、 散會（下午 3 時 00 分） 

 



 
 

 3

附錄一  

報告案第 1案 依據前次會議決議內容，待討論事項摘要與回應如下： 

 
一、 各局處協助審查部分： 

（一）廠房用地 A、B間架設空橋之建蔽率及容積率計算，請工務

局協助檢核。 

申請人於本次修正後建築景觀規劃中剔除設置 A、B 區間空

橋規劃，已無空橋建蔽率與容積率計算問題。 

 

（二）建築物退縮是否符合原開發計畫規定，請都市發展局檢核。 

依據臺南市政府 101.02.13 府都區字第 1010081393 號函同

意之「皇田集團工業區開發案」開發計畫書第四章開發建築

計畫附表二本工業區內用地之退縮建築管制表(P.貳

-4-93)，其中廠房用地面臨大武路二段退縮建築規定：「至

少退縮 5公尺以上建築，退縮部分僅能做植栽綠化使用，不

得設置其他出入口之使用；…。」。 

另本局都市設計科表示：「『皇田集團工業區開發案』建築景

觀計畫(第一次變更)」案非位於「高速鐵路台南車站特定區

計畫」範圍，免適用相關都市設計準則(規範)，另退縮建築

請逕依本案相關規定查核。 

本案臨大武路段至少退縮寬度為 8公尺，符合原開發計畫（5

公尺）及原建築景觀計畫（8公尺）之規定。 

 

（三）區內防災及消防動線規劃請消防局檢核。 

1.依據本市消防局 107 年 08 月 10 日南市消救字第

1070017908 號函意見如下： 

(1)現行消防法規並無巷道寬度之相關規定，亦非消防圖說

法定審查項目與範圍，建議可查閱內政部營建署「劃設

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」之規定。 

(2)倘涉有都市計畫道路寬度規定、都市計畫道路取消、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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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現有巷道寬度或私設通路等事宜，建請洽詢各主管機

關之意見，上述指導原則訂有各權責機關之分工範圍。 

2.經申請人檢討「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」規

定後，本案區內道路寬度為 10~15 公尺，滿足消防救災車

輛通行使用，另各區間建築設計階段將依上開指導原則檢

討，設置緊急進口與通路。 

 

（四）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，請申請人洽環保局釐清。 

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32條「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、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，應於區內或區外規

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；並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

置完成後，該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始得營運。」，請申請人利

用區內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 1 處，將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

棄物分開儲存，集中處理。 

 

二、 委員意見處理情形： 

（一）大武路之車輛出入口調整，避免交通衝突 

修正後廠房用地 C 及廠房用地 D 間之次要出入口設定為僅

供緊急疏散避難進出使用，平日管制封閉，全區平時車輛

進出口由 3 處減為 2 處，尖峰時段路段服務水準皆可達到

B級以上，符合審議作業規範道路服務水準 D級以上規定。 

另有關停車動線與道路使用間關聯性，請申請人於圖面上

清楚標示。 

 

（二）基地之保水補償措施 

本次修正除原有滯洪池外，另增加以下雨水貯集設施設施： 

1. 廠房用地內增設雨水貯集設施容量=4,225m3 

2. 設置屋頂人工地盤花園面積=5,335m2 。 

3. 局部導入小規模保水措施：人行道採用透水鋪面、停車

場設置兼具綠化及透水功能的植草磚及滲透側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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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本次設計的雨水貯留設計在建築物筏基內，請申請人於

報告書中納入筏基內貯留水的維護管理機制，才能達到保

水之效果。 

（三）基地內綠能設施設置 

經申請人評估廠房機電設備、綠化設施設置等需求後，承

諾於全區屋頂平臺面積設置至少 15%之太陽光電發電設

施，並符合『電業法』與『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』之

規定。 

 


